
1

69.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申报
【功能概述】

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依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，就

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，可以通过本功能提交相关申报表。

【办理路径】

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〖首页〗→〖我要办税〗→〖税费申报及缴纳〗

→〖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〗→〖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

纳税人适用）〗

【办理流程】

网上申报→（税务机关受理）

【具体操作】

1.进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申报主页。

2.确认申报属期后，点击申报按钮，进入申报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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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申报列表界面的右边，点击数据初始化按钮。系统给出相应的提

示信息。

4.申报提醒：

先抄报税后申报,若未完成抄报税,先行申报税控盘将会锁死,需至税

务机关清卡。如果已经抄报完成的纳税人，可以直接点击是，进行下

一步操作。如果未抄报的纳税人，可以点击否，退出申报界面，完成

抄报后再进行申报。

（1）如果点击是，系统提示，是否继续，点击是。

（2）系统提示，初始化成功。

（3）点击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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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进入申报表填报界面，按照申报表填写顺序进行填写。

（1）点击申报表列表中操作栏的修改按钮。

（2）进入申报表填写界面。

6.页面上方的切换报表按钮可以对申报列表中的不同报表进行切换。

每张申报表填写完毕后，需点击页面上方保存按钮。填写数据才能存

入申报表。

（1）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完申报表后，返回申报明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
查看申报表状态，是否已经更新为已填写。确认填写完毕后，点击右

上角申报按钮。

（2）系统提示“申报税金，是否确认？”，点击是。返回增值税小

规模纳税人申报表明细列表界面。

7.点击刷新。系统显示申报成功。

【注意事项】

1.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选择以 1 个月或 1 个季度为纳

税期限，一经选择，一个会计年度内不得变更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

缴纳增值税、消费税、文化事业建设费，以及随增值税、消费税附征

的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等税费，原则上实行按季申报。

2.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按小规模纳税人

纳税；原增值税纳税人中非企业性单位、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企业

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；营改增纳税人中年应税

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

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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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小规模纳税人免征规定：

（1）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小规模纳税人发生

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（以 1 个季度为

1 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，下同）的，免征增值税。

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，

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5 万元的，其销售

货物、劳务、服务、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。

（2）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

税人月销售额不超过 15 万元的，当期因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缴

纳的税款，在专用发票全部联次追回或者按规定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后，

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。

（3）适用增值税差额征收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以差额后的

销售额确定是否可以享受 15 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。

（4）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的形式出租不动产，取得的租金

收入可在租金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不超过

15 万元的，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。

（5）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，以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

纳税人，因在季度中间成立或注销而导致当期实际经营期不足 1 个季

度，当期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。）

（6）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享受的增值

税减征税额在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中反映，该表不包括仅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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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月销售额不超过 15 万元免征增值税政策或未达起征点的增值税小

规模纳税人。

（7）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适用 3%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，免征增值税；适用 3%预征率的预

缴增值税项目，暂停预缴增值税。

（8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%征收率应税销售收入免征增值税的，

应按规定开具免税普通发票。纳税人选择放弃免税并开具增值税专用

发票的，应开具征收率为 3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
（9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取得应税销售收入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在

2022 年 3 月 31 日前，已按 3%或者 1%征收率开具增值税发票，发生

销售折让、中止或者退回等情形需要开具红字发票的，应按照对应征

收率开具红字发票；开票有误需要重新开具的，应按照对应征收率开

具红字发票，再重新开具正确的蓝字发票。

（10）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，合计月销售额

未超过 15 万元（以 1 个季度为 1 个纳税期的，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

万元，下同）的，免征增值税的销售额等项目应当填写在《增值税及

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小微企业免税销售额”或

者“未达起征点销售额”相关栏次。

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的，免征增值税的全部销售额等项目应当

填写在《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（小规模纳税人适用）》“其他免

税销售额”栏次及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对应栏次。

4.纳税人有多缴税金，又存在欠税，可办理抵缴欠税业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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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纳税人享受减税、免税待遇的，在减税、免税期间应当按照规定办

理纳税申报，填写申报表及其附表上的优惠栏目。

6.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，附加税费申报表与增值税申报表进行整合

申报。

7.纳税人可通过“江苏税务 APP”办理当期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及其

附加税（费）零申报，操作路径登录江苏税务 APP（企业身份）—办

税—纳税申报—小规模纳税人一键零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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